关于公布2022年第二次全市建筑
市场“双随机、一公开”暨建设工程招投标
领域营商环境专项检查结果的通知

各市（县）、区住房城乡建设局，经开区建设局，市建设工程管理服务中心，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及各分中心，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规范工程建设项目建筑市场行为，营造公平竞争的建筑市场环境和法治化便利化营商环境，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联合市行政审批局按照《关于开展2022年第二次全市建筑市场 “双随机、一公开”暨建设工程招投标领域营商环境专项检查工作的通知》（锡建建市〔2022〕33号）的要求，组织开展了2022年第二次全市建筑市场“双随机、一公开”暨建设工程招投标领域营商环境专项检查工作，现将检查结果通知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
检查项目

检查范围为全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本次检查共抽取了80个依法必须招标标段。

（二）
检查内容
主要检查内容包括依法必须招标项目的招投标各方行为主体从业情况，在建项目的建筑市场各方行为主体发（承）包情况，项目现场主要管理人员到岗履职情况，农民工工资支付及相关制度落实情况，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的服务行为等。

二、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检查组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对抽查项目的招投标各方行为主体的市场行为进行了严格检查，检查发现部分项目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的市场行为中还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招标人和招标代理机构的市场行为存在的问题

1.部分采用“评定分离”方法的项目，未按规定发布中标人公示招标文件定标方法未按规定设置定标因素或定标标规则不明确，个别项目中标人公示内容不全，个别项目定标委员会未按招标文件规定的定标因素定标。

2.部分项目因招标代理原因导致招标公告中填写的招标文件获取时间与招标文件实际发布时间不一致；部分项目招标公告内容不全，建设规模缺少与投标人资质、项目经理资格选取有关的参数。

3.部分项目招标文件施工合同中存在违规条款，如：以审计机关审计结果作为结算依据；要求中标人提交履约担保，但招标人不向中标人提供工程款支付担保。

4.部分工程总承包项目招标时，投标人、拟派项目负责人资格条件未按规定设置类似工程业绩要求。

（二）交易中心服务行为存在的问题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新吴分中心在政府投资类项目的招标文件内部流转环节中，要求交易中心工作人员在“部门意见栏”签署相关意见，属代行招投标监管机构相关职能行为。

（三）其他在建项目的发（承）包情况、项目现场主要管理人员到岗履职情况、农民工工资支付及相关制度落实情况，由市建设工程管理服务中心另行通报。

三、问题处理

（一）对存在问题的招标代理机构，按照招标代理机构动态考评管理办法进行考核扣分，扣分详情详见附件1；对涉及违法、违规问题的招标人和代理机构移交市住房建设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依法处理。

（二）对存在问题的招标人，通过行政约谈方式，督促其落实主体责任，依法依规开展招投标活动，并责令其承诺不再发生类似问题。

（三）对存在问题的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分中心，责令改正，督促其严格落实全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专项整治工作要求，强化平台公共服务定位，不得代行行政监管职能。

四、相关要求
（一）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活动各方行为主体要对照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认真分析，自查自纠，做好问题整改落实工作，杜绝类似问题发生。

（二）各招标代理机构要认真学习和严格执行国家、省、市有关招标投标的政策文件，强化行业自律及从业人员法律意识，规范招标代理行为，促进招投标市场规范有序、健康良性发展。

（三）招标人要充分落实主体责任，建立健全招标投标事项内部控制制度，加强对委托招标代理机构、编制招标文件、评标定标等环节的内部管理,建立招标文件内部审核流程，提升招标文件编制质量；严格执行我市“评定分离”相关规定，科学合理确定定标因素和定标标准，并规范定标行为，保证定标活动的公平公正。

我局将继续结合营商环境整治的要求，加大事中事后监管力度，常态化开展建筑市场“双随机、一公开”检查，规范建筑市场各方行为主体市场行为，营造公平、公正的建筑市场环境。
附件：建设工程建筑市场“双随机”检查问题汇总（招标人和招标代理机构行为）

无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无锡市行政审批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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